
國⽴臺北⼤學電機資訊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院96年5⽉16⽇籌備會議通過，96年7⽉17⽇校⻑核定 

本院98年3⽉25⽇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
本院101年6⽉6⽇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⼆條、第四條 

101年6⽉25⽇校⻑核定 

108年10⽉8⽇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8年11⽉1⽇校⻑核定 

本院109年10⽉20⽇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⼋條 

109年11⽉3⽇校⻑核定 

  

第⼀條        國⽴臺北⼤學電機資訊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⼋ 

條之規定，設置院務會議（以下簡稱本會議）。 

  

第⼆條        123本院院務會議由⼗三⼈組成含院⻑、各學系主任(研究所所⻑)、講師以
上教師及研究⼈員代表⼋⼈及學⽣代表⼀⼈組織之。所有附屬單位主管及
助教與職員代表⼀⼈為列席代表。約聘教學⼈員⾄多⼆⼈。 

  

第三條        本會議審議左列事項： 

l    本院與校務發展有關之重要事項。 

l    本院之發展⽅針與計畫。 

l    本院各項重要章則。 

l    學系（所）及附設機構之設⽴、變更與停辦。 

l    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。 

l    院務會議所設各委員會之⼯作報告或專案⼩組決議事項。 



l    院務會議議案及院⻑交議事項。 

l    其他有關全院之各項重要事宜。 

  

第四條        講師以上教師及研究⼈員代表由全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(含約聘教學⼈ 

員)及研究⼈員互選之，每⼀學系（所）⾄少⼀⼈。助教及職員代表由助教及職員互
選之，以得票數最⾼者當選。學⽣代表由學⽣會推舉之。 

  

第五條        選出代表之任期為⼀年，採學年制，連選得連任，如有退休、離職、 

借調、出國、休假、留職停薪六個⽉以上者，應取消其代表資格，並依第四條規定辦
理之票選結果依序遞補。 

選出代表因兼任⾏政主管，改任當然代表者，其遺缺應⽐照前項規定遞補。 

代表之選舉，應於每年六⽉底前辦理完成；專任教師除於退休、離職、借調、出國、
休假、留職停薪六個⽉以上之學年度無被選舉權外，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
權。 

  

第六條        本會議由院⻑召開並擔任主席，每學期⾄少舉⾏⼀次。院⻑因故不能主持
會議時，由職務代理⼈代理之。如有重⼤事由，得經本會議應出席代表五
分之⼀以上之連署，請求召開臨時會議；院⻑應於收到連署書之⽇起⼆星
期內召開。如有緊急重⼤事由，得由院⻑以多元管道於⼆天前通知代表召
開會議。 

  

第七條        助教代表、職員代表及學⽣代表對與教師及研究⼈員權益有關之聘任、升
等等章則之訂定或修訂，以及學系、附設機構之設⽴、變更與停辦等之提
案，僅有發⾔權，無表決權。 

  

第⼋條        本辦法應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⻑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